
理论上讲，只要所得税不受影响，购买法和权益联合法

的使用不会导致企业合并中的现金流量的差异，但企业合

并采用权益联合法时，其合并后的会计利润通常会大于采

用购买法下的会计利润，这在有效市场中不应该给合并企

业的价值带来太大的影响。但在我国目前证券市场弱型有

效和存在“锁定功能”的形势下，人们比较迷信利润，因而合

并时会计方法的选择对于合并企业价值的影响非常重大。
所以笔者认为，为了不让“利润迷信”的现象对我国企业合

并带来不利的影响，鼓励我国企业大胆地、积极地通过合并

的方式有效地发展，我国应当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合并采

用权益联合法。陈信元、陈冬华（2000）的研究发现在清华同

方合并鲁颖电子的换股合并案例中，采用权益联合法下的

每股净收益（EPS）是0.62元，而购买法下仅为0.38元，如果

合并当时证监会未认可它们使用权益联合法，考虑到购买

法合并后较低的EPS可能造成股票价格下跌，它们甚至可

能取消这次合并。这里暂且不评价此次合并案例的合理性，

只想说明完全禁用权益联合法可能会使一些企业不敢冒险

合并，从而可能阻碍企业的发展。

3、权益联合法的应用不会影响我国合并准则国际化的

进程。

虽然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和一些国家已经开

始考虑美国目前关于企业合并的做法。但目前IASC仍然允

许使用权益联合法，因此，现阶段我国允许使用权益联合

法，与国际通行做法并不矛盾。如果将来IASC取消了权益

联合法，我们可在适当的时候再与IASC合并准则协调一

致。国际化协调需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考虑我

国国情，准确把握国际会计准则协调的时机和程度，将有利

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总之，笔者认为，基于我国的国情，现阶段允许使用权

益联合法将是利大于弊。

（三） 对我国企业实施权益联合的几点建议

1、借鉴国际会计惯例，合理制订我国合并准则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与美国对权益联合法的规范各有

其可取之处，比如，美国要求采用权益联合的企业应该是相

对独立的，这比较符合进行联合企业的应有现状，如果本来

已经是相互关联的企业，又何谈进行联合呢？又比如，国际

会计准则委员会建议只有出现“难以分清谁是购买方”的企

业并购时，才应当采用权益联合法，这比较符合权益联合法

“非购买性质企业并购”的本性。笔者认为，借鉴国际合并会

计惯例，将权益联合法限定在“彼此相对独立的、难以分清

谁是购买方”的企业并购业务是比较合理的。任何有购买嫌

疑的并购业务，比如一方企业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某种手段

在合并后实质上控制着其他参与合并的企业，都应当被认

定为购买，不允许使用权益联合法。制订合并准则关键的一

点是必须保证购买法和权益联合法的内涵清晰、简明，各有

各的适用范围。
2、结合我国具体情况，确保合并准则易于理解和操作

除准则本身的质量外，更重要的是结合我国国情，确保

准则易于为广大的会计人员及其相关人员所理解和操作。
我国的会计人员数量多，总体素质不高，职业判断能力较

差，即便是有关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没有几年甚至十几年

的会计实践，仍然缺乏职业判断的能力。因而，现阶段我国

合并准则的制定不宜太复杂，不宜需要太多的职业判断。比

如在对“相对独立性”、“难以分清谁是购买方”等方面的规

范都应当尽量量化而简单。
3、发挥政府作用，牵动国有企业有效实施权益联合

在我国实施权益联合法的动机之一应该是扶持国有企

业迅速壮大，而权益联合法的规范化管理将会限制权益联

合法的滥用，因而政府部门应积极促进国有企业之间以及

国有企业与其它类型企业之间进行权益联合，以优化经济

资源，保证国有企业稳步发展。
4、完善、健全相关机构，保证权益联合质量

企业合并需要许多相关部门的配合，比如证券监管部

门、产权交易市场、会计及资产评估事务所、投资银行等，会

计上权益联合方法的良好实施，应当有良好的权益联合业

务作保证，因此，我国政府应加紧完善产权交易制度和资产

评估方法等，积极引导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合并，加强证券监

管部门的监督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合并的准则不

被滥用。

从1998年10月到2000年年底，我国共有10起上市公司

换股合并的案例，在会计方法的选择上，它们无一例外地都

采用了权益联合法。权益联合会计的实践已经走到了权益

联合准则发布的前面。《企业改组、兼并与资产重组中的财

务与会计问题研究》课题组（2001）指出：在我国已有的10例

换股合并中，权益联合法的使用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这仅是

一种制度之外的默许行为。可见，实践需要规范的合并准则

迅速出台。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 大学  

内蒙古会计事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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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财政部发布《关于停止征收外商投资企业

中方职工物价补贴的通知》

财政部最近财企字〔2001〕664号文发布了《关于停

止征收 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 工 物价补贴的通知》，决定

从2002年1月1日起，各地财政机关停止征 收外商投资

企业中方职工 物价补贴。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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